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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比公司中，湖北瀛通、露笑科技和蓉胜超微主要产品电子线材及漆包线与公司导体、复膜线

等产品具备一定可比性；岱勒新材与公司的金刚石切割线均主要应用于蓝宝石及光伏领域，具备一定可

比性。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湖北瀛通

３２．７２％ ３４．６１％ ３３．８２％

露笑科技

１１．５０％ １２．４５％ ６．７５％

蓉胜超微

１０．３５％ ９．９９％ ９．７９％

岱勒新材

４５．５６％ ４８．４６％ ５６．６５％

平均值

２５．０３％ ２６．３８％ ２６．７５％

公司

３５．８２％ ３５．３２％ ３８．１８％

由上表可见，同行业公司之间由于产品类型、应用领域及客户结构的不同，毛利率水平也存在一定

差异。

公司毛利率显著高于露笑科技和蓉胜超微， 主要是因为露笑科技和蓉胜超微主要产品多为纯铜漆

包线，应用领域为电机等传统产业，而公司的导体、复膜线材多为含银、含锡合金线材，该等原材料的应

用对公司原材料采购渠道及质量控制方面的要求更高，材料本身对后续加工工艺的技术要求也更高；同

时，公司复膜线材、导体等主要应用消费电子领域，对线材本身的微细程度及抗弯抗拉强度有更高的要

求，一般需经过长时间打样、试验过程才能最终进入如苹果、联想等下游厂商的供应商体系，该等产品的

附加值相应更高。

与湖北瀛通相比，公司产品中与湖北瀛通（主营电子连接线）可比性较强的为导体产品。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公司导体毛利率分别为

３５．６７％

、

３５．４７％

和

２９．２６％

，与湖北瀛通（

３３．８２％

、

３４．６１％

和

３２．７２％

）较为接

近。 公司综合毛利率高于湖北瀛通主要是公司其他产品包括金刚石切割线及复膜线材的毛利率较高。

与长沙岱勒相比，公司与长沙岱勒（主营金刚石切割线）可比性较高的产品为金刚石切割线。

２０１４

年

至

２０１６

年，公司金刚石切割线毛利率分别为

４１．９２％

、

１５．１４％

和

４７．０８％

，其中，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公司金刚石

切割线处于研发、试生产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生产状态，毛利率波动较大，与已批量化生产的长沙岱勒可

比性较低；

２０１６

年， 公司金刚石切割线产量大幅提升， 且在工艺技术及良品率方面趋于稳定， 毛利率

（

４７．０８％

）与长沙岱勒（

４５．５６％

）较为接近。

（

３

）期间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期间费用及其占营业收入比例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销售费用

６３４．２５ １３．８５％ ６２６．５３ １６．３２％ ６３０．２８ ２２．００％

管理费用

３

，

５２４．４６ ７６．９４％ ２

，

７３０．１０ ７１．１４％ １

，

６１６．６６ ５６．４２％

财务费用

４２１．８１ ９．２１％ ４８１．２４ １２．５４％ ６１８．３２ ２１．５８％

合 计

４

，

５８０．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３

，

８３７．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８６５．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１

）销售费用

（

１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运输费

３３０．１０ ２３８．３１ ２１５．３０

业务代理费

１６２．０５ ２４３．２４ ３４６．２２

业务招待费

６５．１４ ８１．３１ ３３．４９

职工薪酬

３４．０２ ３４．４０ ２０．１９

报关代理费

１２．３２ １６．２６ ９．７１

广告宣传费

１２．９３ １２．８４ ２．６７

其他

１７．７０ ０．１７ ２．６９

合计

６３４．２５ ６２６．５３ ６３０．２８

公司的销售费用主要由运输费、业务代理费、业务招待费及职工薪酬等内容构成。报告期内，公司销

售费用整体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运输费主要内容及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自行运输费用

２７．７３ ８．４０ ６８．６９ ２８．８２ ９３．９８ ４３．６５

物流公司承运费用

３０２．３７ ９１．６０ １６９．６２ ７１．１８ １２１．３２ ５６．３５

运输费用金额总计

３３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８．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３３

，

１６８．２８ ２９

，

２０９．５５ ２０

，

８２０．２３

占营业收入比重

１．００％ ０．８２％ １．０３％

报告期内，公司运输费用与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整体上保持一致。

２０１５

年运输费占营业收入比重

较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６

年较低，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５

年受消费类电子终端需求上升影响，公司导体产品出货量增

加，其中对运输距离较近、运输成本相对较小的的主要客户久鼎电子销售占比增加，造成运输费占营业

收入比重下降。

报告期内，物流公司运输费用占比逐年增加，主要是因为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从节省成本和提

升效率方面考虑，货运方式逐步转变为由物流公司承运。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产品业务代理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金刚线

１５５．２２ ５５．１０ １６．７９

导体

－ １５１．３０ ２４９．４７

复膜线

６．８３ ３６．８４ ７９．９６

合计

１６２．０５ ２４３．２４ ３４６．２２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类产品除配套供应的大型客户外，还存在采购量较小的零星客户。 公司销售费

用中的业务代理费主要是对在零星客户开拓过程中为公司提供商务引荐、 业务机会及区域市场信息服

务的机构、人员所支付的居间费用，提供该等服务的机构、人员无需具备特定资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公司业务代理费分别为

３４６．２２

万元、

２４３．２４

万元和

１６２．０５

万元，报告期内逐年下降。

除金刚线为公司报告期内逐步导入的新产品，业务代理费金额呈现逐年上升外，导体和复膜线材伴随着

客户群体逐步稳定，业务代理费金额均逐年下降，

２０１６

年仅发生

６．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６

年起，公司已停止与自然

人发生业务居间关系， 金刚线业务代理费

１５５．２２

万元主要是公司与宁晋县金瑞宏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

居间合同，为其促成的销售业务支付居间费用。 公司业务代理费的类型、内容、确认方法及依据如下：

服务类别 服务内容 确认方法 确认依据

固定金额服务费

商务引荐、业务机会及区域市

场信息等服务

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金额计

算

在相关服务行为实际发生

时依据合同具体金额计提

与销售金额相关服务费

商务引见、 业务机会的接洽，

并最终促成业务合作

根据合同约定的其服务所促

成的已回款收入

＊

约定的费

率计算

对合同中约定的目标客户

销售收入实现并回款时依

据合同具体内容计提

报告期内发行人报关代理费占外销收入的比重如下：

时间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报关代理费（万元）

１２．３２ １６．２６ ９．７１

外销收入（万元）

６

，

５１３．５０ ８

，

４５８．７５ ６

，

４８０．５１

占外销收入比重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５％

报告期内，公司报关代理费占外销收入比重较低，主要是因为公司外销收入大多为深加工结转外销

和一般贸易外销，公司直接对外出口销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仅为

１９６．４９

万元、

１９６．５６

万元和

２１３．７１

万

元。由于深加工结转外销和一般贸易外销相关的报关手续较为简单，所以报关代理费相对于直接出口外

销收费较低。

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情况如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岱勒新材

５．７１％ ７．６１％ ８．４７％

湖北瀛通

２．３８％ ２．０１％ １．９４％

露笑科技

１．３４％ １．１７％ １．０１％

蓉胜超微

３．１０％ ３．１５％ ２．６３％

平均值

３．１３％ ３．４９％ ３．５１％

公司

１．９１％ ２．１４％ ３．０３％

公司主要为下游大型厂商配套供应，客户结构相对集中，销售费用相对可控，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不高。

２

）管理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的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研究开发费用

１

，

３３１．１８ １

，

０３３．２９ ８１０．６５

职工薪酬

８５１．０６ ５５５．４２ ２９９．１０

业务招待费

２９６．５４ ２３３．８３ １２３．４８

中介机构费用

１２４．４８ ２１２．３１ １３．３８

办公费

２３７．５１ １５０．０５ ５６．３４

折旧费及无形资产摊销费

２８１．０３ １７４．００ １０５．６６

差旅费及汽车费用

１２２．３３ １２７．７７ ８１．６４

装修费

４８．８５ １０３．０９ ５６．７５

税金

－ ６８．３０ ４９．４２

其他

２３１．４７ ７２．０５ ２０．２４

合计

３

，

５２４．４６ ２

，

７３０．１０ １

，

６１６．６６

报告期内，研究开发费用、职工薪酬为公司管理费用的主要构成。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上述两项费用占

管理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６８．６４％

、

５８．１９％

和

６１．９２％

。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公司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分别为

２９９．１０

万元、

５５５．４２

万元和

８５１．０６

万元，报告期内

逐年上升。 其中，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较上年度职工薪酬分别增长

２９５．６４

万元和

２５６．３２

万元，主要是因为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及业绩不断增长，公司管理人员整体薪酬水平持续上升所致。

研究开发费用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主要是公司基于持续提升生产工艺和开拓市场的需要，不断增加

研发投入所致。报告期内，发行人所有研究开发费用均在发生当期费用化，致使研究开发费用逐年增大。

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带动了发行人研发成果的不断产生， 有效改进了发行人的生产工艺并不断推动企

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良率的提升。

发行人研发费用主要包括研发人员薪酬、直接材料投入，研发设备折旧及其他摊销、外部机构技术

服务费用、研发成果注册相关费用等。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项目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费用构成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研发人员薪酬

３９９．１１ １９８．７２ １３９．２３

直接材料投入费用

５６０．１３ ７０９．９５ ５７４．５８

折旧及摊销

１６２．１１ ８５．７７ ７０．７５

其他

２０９．８３ ３８．８５ ２６．０９

合计

１

，

３３１．１８ １

，

０３３．２９ ８１０．６５

公司对发生的研发费用按照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按照不同研发项目分别归集研发费用，及时准确

归集核算各研发项目的各类费用实际发生额。

发行人报告期内研发项目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研发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度

基本情况及进度

１１ ／ ０．０２２

镀银铜

＋２５Ｄ ＶＥＣＴＲＡＮ

铜

导体研发项目

－ － ２１８．４２

主要为改进线材， 提高导体的高频传输性，已

完成研发

银铜合金镀锡

１９ ／ ０．０８０＋２５Ｄ

防弹丝

铜导体的研发

－ ７０．６３ －

主要为改进材料，开发了具备高抗张强度和抗

拉力，以及高频传输性能的线材，已实现量产

１ ／ ０．０３２ｍｍ

（

２％

银

＋

铜）合金镀锡铜导

体

－ １１１．３６ －

主要为改进材料，开发了具有良好高频传输性

等特点，已实现量产

１ ／ ０．１０２ＭＭ４％

银铜合金镀锡线研发

７９．４２ ８８．５３ －

主要为改进线材，开发了具有良好的拉伸弯曲

性能和高频传输性线材，已实现量产

高强度铜箔包芳纶丝项目研发

１２７．９６ － －

主要为改进线材，开发了一种双层铜箔与防弹

丝的想结合材料，使得产品具有超强抗拉强度

和耐弯耐折功能， 目前主要应用在高端

ＵＳＢ

中，已实现量产

超微细导体项目研发合计

２５７．４９ ２７０．５２ ２１８．４２

一种新型镀银合金复膜线工艺的研究

－ ５７．１９ １２４．３５

主要是改进线材，开发一种高耐温，高耐屈曲

的高含银材料，应用于手机连接线、充电线中，

已完成研发

超高强度合金复膜线提高纸管音圈高

效化的研究

－ ５４．３７ １２０．７３

主要是对超高强度合金复膜线绕城的音圈进

行研究，提高纸管音圈高效化，已完成研发

一种可直焊的耐变色

３

层复合漆膜线

材

－ － ２３２．７０

主要是改进线材， 开发了具有良好的耐磨、耐

高温性能和耐变色性能复膜线材，已完成研发

高强度微细漆包扁铜线项目研发

１０１．５５ － －

主要是改进线材，该产品具有优越的电流承载

能力大、传输速度快、散热性能及占用体积小

等特点，尚在研发中

超微细复膜线研发项目合计

１０１．５５ １１１．５６ ４７７．７８

蓝宝石切割金刚石线研发项目

－ ３８６．１８ １１４．４５

主要为优化制造工艺， 进一步提升切割效率，

取代目前钢线砂浆法，解决了环境污染，同时

实现国产化，替代进口，已实现量产

蓝宝石切割用极细金刚石线研发项目

３０９．９１ － －

主要为优化制造工艺，进一步提高蓝宝石产品

使用效率，减少耗材损失，已实现量产

晶体硅用开方用金刚石切割线研发项

目

１８６．０６ － －

主要为研发一种新产品，主要针对硅棒、硅锭

等材料所开发的的一种

０．３５

以上金刚石切割

线，已实现量产

太阳能电池用单晶硅片项目研发

３３．２５ － －

主要为开发一种新型硅棒粘胶工艺技术，尚在

研发中

金刚石切割线研发项目合计

５２９．２２ ３８６．１８ １１４．４５

无线充电器用接收线圈研发

－ １２４．８３ －

主要为开发新产品，用于研发智能手表无线充

电器的接收线圈，已实现量产

无线充电器用发射线圈研发

－ ７１．６６ －

主要为开发新产品，用于研发智能手表无线充

电器的发射线圈，已实现量产

无线充电器用

２．０

接收线圈研发

５２．８２ － －

主要用于研发智能手表新一代无线充电器的

接收线圈，已完成研发

无线充电器用

２．０

发射线圈研发

２２．４５ － －

主要用于研发智能手表新一代无线充电器的

发射线圈，已完成研发

一种高频磁性材料研发

５０．１１ － －

主要用于制造无线充电线圈，提升充电转换效

率，已完成研发

无线感应线圈研发项目合计

７５．２７ １９６．４９ －

超声波医疗线的研发

８．２７ － －

项目主要围绕应用于超声波医疗设备探头和

设备本体的连接线缆的开发，尚在研发中

新能源汽车线研发项目

３５．６０ ６８．５４ －

主要用于研发一种用于电动汽车的高压线束

和一种高压线束的固定装置，尚在研发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用极耳项目研发

２５２．５０ － －

本项目研发产品是用于单体电池上的极耳产

品，尚在研发中

氟橡胶电动汽车用高压电线产品研发

７１．２８ － －

主要内容为用氟橡胶来替代传统材料作为高

压电线的绝缘、护套材料，尚在研发

新产品研发项目合计

３６７．６５ ６８．５４ －

合计

１

，

３３１．１８ １

，

０３３．２９ ８１０．６５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投入与营业收入之间的变动情况入：

单位：万元

时间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研发费

１

，

３３１．１８ １

，

０３３．２９ ８１０．６５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

，

９２３．１１ ２８

，

９７６．５０ ２０

，

８１３．８０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４．０４％ ３．５７％ ３．８９％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与研发费用的变动趋势整体上保持一致。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有效带动了

公司研发成果的不断产生、对下游领域新产品的快速反应以及公司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所有的研发支出均费用化，不存在资本化的情况。

公司及可比公司管理费用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情况如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岱勒新材

１２．４５％ １４．０１％ １５．９４％

湖北瀛通

１１．６７％ １０．９８％ １２．０２％

露笑科技

４．６３％ ３．８６％ ２．５９％

蓉胜超微

８．００％ ５．８７％ ４．８４％

平均值

９．１９％ ８．６８％ ８．８５％

公司

１０．６３％ ９．３５％ ７．７６％

整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略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是现阶段公司规

模及营业收入相对较小，造成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略高。

３

）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的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利息支出

５２０．３５ ６６５．４２ ５５９．５１

减：利息收入

６２．１６ ２８．３２ １３．８１

汇兑损益

－１７６．３９ －２６８．０２ １２．９１

手续费支出

２０．２９ １４．５４ ２３．６０

未确认融资费用

１１９．７２ ９７．６１ ３６．１０

合计

４２１．８１ ４８１．２４ ６１８．３２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的财务费用主要为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费用较

２０１４

年度减

少

１３７．０７

万元， 主要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动造成

２０１５

年汇兑收益大幅增加；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费用较

２０１５

年

度减少

５９．４３

万元，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６

年度利息支出减少。

公司及可比公司财务费用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情况如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岱勒新材

２．１１％ ０．６５％ ０．９０％

湖北瀛通

－１．００％ －０．７１％ －０．１３％

露笑科技

０．８８％ ３．６１％ ３．５９％

蓉胜超微

－０．２６％ １．６１％ １．６１％

平均值

０．４３％ １．２９％ １．４９％

公司

１．２７％ １．６５％ ２．９７％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

金额较大，利息支出相应较高。

（

４

）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合计

３．０６ ３．５０ ３．６９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３．０６ ３．５０ ３．６９

政府补助

９０４．５３ ２６１．５３ １３０．９１

其他

１０．４３ ４．４６

—

合计

９１８．０２ ２６９．５０ １３４．６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中主要为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１３０．９１

万元、

２６１．５３

万元和

９０４．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度营业外收入较

２０１５

年度增加

６４８．５２

万元，增幅

２４０．６７％

；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外收入较

２０１４

年度增

加

１３４．８９

万元，增幅

１００．２２％

，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逐年增加，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配套基础设施补助

３９４．１１

与收益相关

２０１６

年度区“机器换人”项目专项资金补助（年产

６０００

万片新能源动力项目）

２１．００

与收益相关

２０１６

年度科技经费补助（太阳能晶硅片切割用极细金

刚线的研究与开发项目）

１０．００

与收益相关

股改上市财政资金补助

１００．００

与收益相关

２０１５

年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和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补助（精密切割用极细金刚线生产技术的引进再创

新及产业化）

１８５．００

与收益相关

湖州市

２０１５

年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补助（年产

６０００

万个无线充电器用收发线圈项目）

５２．００

与收益相关

２０１５

年度吴兴区“机器换人”项目专项资金补助（年产

６０００

万个无线充电器用收发线圈项目）

３０．００

与收益相关

２０１４

年度吴兴区“机器换人”项目专项资金补助（年产

１５

万

ＫＭ

金刚石切割线项目）

１４５．００ －

与收益相关

２０１５

年度工业强市建设发展资金补助（年产

１５

万

ＫＭ

金刚石切割线项目）

８７．００ －

与收益相关

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

目资金补助（新建超微细合金导体产业化项目）

２２．７２ ２２．７２ １９．７１

与资产相关

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

２０１４

年第二批省财政配套

补助资金（新建超微细合金导体产业化配套项目）

－ ７５．００

与收益相关

２０１３

年度工业强市建设发展资金补助（热镀锡合金绞

线的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

－ ２０．００

与收益相关

吴兴区级

６Ｓ

管理十佳企业奖励资金

３０．００

与收益相关

院士专家工作站补助资金

２０．００

与收益相关

市县科技产出绩效挂钩补助资金

１０．００

与收益相关

其他零星补助

２９．７０ ６．８１ １６．２０

与收益相关

合计

９０４．５３ ２６１．５３ １３０．９１

公司收到各项政府补助时，首先判断其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还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若与

资产相关，则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各期损益；若与收益相关，则对用

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部分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用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

损失的部分确认为递延收益，在以后确认相关费用的时计入各期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系湖州市财政局根据《关于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国家电子信

息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浙发改高技【

２０１２

】

３５２

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拨入的

用于公司新建超微细合金导体生产线项目相关补助。补助款款项的主要用途为新建生产车间、仓库及辅

助公用设施；购置专业超微细线材高速拉丝机、超微细线镀锡机、高速绞线机及配套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等关键生产设备。公司购置的上述生产线设备等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陆续投入使用投入，公司按照各项资

产的预计可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转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转入营业外收入

７８．１９

万元（其中报告期以前年度累计转入营业外收入

１３．０４

万元，报告期内转入营业外收入

６５．１５

万元），预计

１

年内转入利润表的金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２２．７２

万元，递延收益

２０１６

年末余额

１９９．０９

万元。

报告期内，除“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资金补助（新建超微细合金导

体产业化项目）”项目外，公司计入政府补助中均为与收益相关的补助项目。

６

、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９５．９０ ５

，

０６８．５８ ３

，

９５５．０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１５８．７８ －２

，

７４９．５５ －２

，

５８４．３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４９９．９８ ３

，

８３８．７３ －１

，

７７５．４０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７６．３９ ２６８．０２ －１２．９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８６．５１ ６

，

４２５．７７ －４１７．６４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

，

４６２．８８ ７

，

４４９．３９ １

，

０２３．６２

（

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１

）主营业务获取现金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① ２９

，

８２３．５２ ２９

，

８６７．５１ ２０

，

８８９．２７

营业收入

② ３３

，

１６８．２８ ２９

，

２０９．５５ ２０

，

８２０．２３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① ／② ８９．９２％ １０２．２５％ １００．３３％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１００．３３％

、

１０２．２５％

和

８９．９２％

，公司销售收入的现金含量较高。

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９

，

８２３．５２ ２９

，

８６７．５１ ２０

，

８８９．２７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３２ １５．３４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

，

５９３．９５ １

，

９１９．５９ ６７２．２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２

，

４２０．７９ ３１

，

８０２．４５ ２１

，

５６１．５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１

，

０１４．２３ １８

，

８３１．９３ １３

，

５４３．６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

，

７４６．４８ １

，

７２３．３５ １

，

２５５．３４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

，

１９５．２０ １

，

８６０．１３ １

，

１５３．２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０７２．５７ ４

，

３１８．４５ １

，

６５４．１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９

，

０２８．４８ ２６

，

７３３．８６ １７

，

６０６．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① ３

，

３９２．３１ ５

，

０６８．５８ ３

，

９５５．０５

净利润

② ６

，

３４４．０１ ５

，

６５８．６６ ４

，

２６６．０８

占净利润的比重

① ／② ５３．４７％ ８９．５７％ ９２．７１％

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

，

９５５．０５

万元、

５

，

０６８．５８

万元和

３

，

３９２．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６

年，随着公司新业务的发展，公司开拓了部分账期较长的光伏行业客户，造成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相应增

加，导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２０１５

年有所下降。

（

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

，

０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５．９１ ０．８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３．１４ ２４．５０ ４．５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３．１４ １

，

０４０．４１ ２１５．３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１

，

０６８．３３ ２

，

７８９．９６ ２

，

５７９．６９

投资支付的现金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１

，

０６８．３３ ３

，

７８９．９６ ２

，

７９９．６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０５５．１９ －２

，

７４９．５５ －２

，

５８４．３９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均为净流出，主要是由于公司为扩大产能和经营规模，支付采购

设备等资本性支出较多。

２０１６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现金净流出较多，主要是因为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

以

１

，

９０３．００

万元的成交价格取得了本次募投项目用地，并于当年在该地块上进行厂房建设项目所致。

（

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６

，

５００．００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８

，

９４０．００ １６

，

７６３．４８ １４

，

５０３．４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８

，

９４０．００ ２３

，

２６３．４８ １４

，

５０３．４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０

，

８７７．９２ １４

，

７４４．４２ １５

，

５７３．７６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５９５．０１ ４

，

０９１．８３ ５４４．６８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６７．１０ ５８８．５１ １６０．３５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

，

４４０．０２ １９

，

４２４．７６ １６

，

２７８．７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４９９．９８ ３

，

８３８．７３ －１

，

７７５．４０

报告期内，公司为日常运营之需借入短期银行贷款，借入银行贷款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２０１５

年，公

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高，主要是当年公司增资取得股东投资款

６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公司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６

，

４９９．９８

万元，主要是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购置机器设备并进行募投项目厂房

建设而取得银行借款较多所致。

７

、资本支出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本性支出主要为扩大产能及产品类别而新增的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以

及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给付的土地款。

九、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公司本次发行后的

股利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根据分红规划，每年按当年实现可供分

配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进行分配；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应保持一致性、合理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

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及顺序

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其中，现金分红优于股票分配，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

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２

、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采取现金分红时，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

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２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期现金分红可未经审

计）；

（

３

）不存在导致无法进行现金分红的特殊情况（如确定的重大资金支持安排等）。

重大资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

１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

２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３

、现金分红的比例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

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同时，公司董事会应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按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以下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或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

安排的，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到

２０％

。

４

、公司股票股利的发放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

构合理的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

行采取股票股利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１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

回报规划提出、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比

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３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４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５

、公司年度盈利，管理层、董事会未提出、拟定现金分红预案的，管理层需就此向董事会提交详细的

情况说明，包括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对利润分

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或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批

准，并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做出情况说明。

６

、 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及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的使用计划安排或原则，公

司当年利润分配完成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应用于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７

、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

督，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综上，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确定的上市后三年内分红政策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

发展需要、财务状况、所处发展阶段、外部融资环境等多重因素，是稳健的、可行的。公司的未来分红回报

规划有利于增强股利分配决策的持续性、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既注重股东分红回报，又利于公司可持续

性发展。

十、发行人控股及参股公司、分公司情况

（一）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无控股子公司。

（二）发行人参股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无参股公司。

（三）发行人分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无分公司。

第五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

低于

２５％

，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项目。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具体规定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管理和监

督制度。 上述制度已由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

将存放于专户集中管理，做到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总投资规

模（万元）

募集资金

投资额

（万元）

实施主体 项目备案 环评备案 土地权属证书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已投入

资金额（万元）

１

年产

２００

万

ｋｍ

金刚石切割

线项目

５１

，

２３４．００ ３０

，

２２７．３３

发行人

吴发改经投备

【

２０１５

】

２７３

号

／

吴发改经投变

更【

２０１６

】

３

号

湖环建

【

２０１６

】

１

号

吴土国用

（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０９２５

号

１０

，

０６１．４３

２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６

，

５００．００ ／

发行人

吴发改经投备

【

２０１６

】

１３

号

－

吴土国用

（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０８４８

号

／

合计

５７

，

７３４．００ ３０

，

２２７．３３ ／ ／ ／ ／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度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

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支付的款项。如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将依法自筹资

金予以补足。

二、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意见

公司本次利用募集资金投入“年产

２００

万

ｋｍ

金刚石切割线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是在公司现

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按照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要求，对公司现有业务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公司多年

来积累的管理经验、技术条件和人员储备等是该项目实施的重要基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将丰

富公司自身的产品线，达成规模优势，降低公司成本；同时，研发中心的建设将极大的增强公司的研发能

力，有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经过多年研发和实践发展，公司已形成了稳定的产品研发体系和研发队伍，掌握了成熟的金刚石切

割线生产技术。 公司产品质量优良，在金刚石切割线市场已积累了包括隆基股份（

６０１０１２

）、蓝思科技

（

３００４３３

）和伯恩光学等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该等客户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声誉，未来对金刚石切割线

产品的采购需求巨大。 上述优质客户资源储备将为本项目带来的新增产能消化提供重要支撑。

公司专注于超微细合金线材及其他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应用研发、生产与销售，具有丰富的行业经营

和管理经验。 公司现已建立了完整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内部控制措施，并将随公司业务的发展不断健全、

完善。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在重大决策、经营管理和监督方面的作用。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对公司扩大金刚石

切割线产品市场份额、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及把握下游市场增长契机有重要意义。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

资项目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

第六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客户集中度较高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二）人工成本上升导致的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四）技术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五）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七）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所处合金线材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且存在多个细分行业，国内市场竞争者众多，市场集中

度较低。虽然公司现阶段在所处细分领域积累了较好的客户资源并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公司一方

面将继续面临与国外大型知名企业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随着下游应用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大，新市场

竞争者的加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合金线材行业的市场竞争。

在金刚石切割线领域，以日本企业为代表的国际供应商对该等产品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国内相关

企业也已逐步崛起，未来公司将参与到与国内外相关企业的激烈竞争中。

如未来公司未能准确把握市场机遇和需求、 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提高产品技术水平或丰富产品类

型，则公司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既有主要业务的领先优势或无法在新业务领域取得领先优势，

可能导致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下降，进而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八）毛利及毛利率下降风险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分别为

７

，

９４７．７４

万元、

１０

，

２３４．１７

万元和

１１

，

７９３．２１

万元，

整体上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３８．１８％

、

３５．３２％

和

３５．８２％

，整体保持稳定。

公司产品价格主要根据原材料价格、工艺难度和产品性能等因素确定，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进行动

态调整。 如未来公司主要产品的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而公司因市场竞争原因无法及时调整产品价格，

则公司主要产品的毛利和毛利率将出现下降；同时，公司主要产品的直接人工成本、制造费用未来也可

能逐步提高，也可能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此外，随着未来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可能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九）税收优惠不能持续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期间，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减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期间企业所得税继续减按

１５％

缴纳。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公司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金额分别为

４９０．４９

万元、

６４６．８８

万元和

７５６．６１

万

元，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９．８６％

、

９．７５％

和

１０．１６％

。

上述税收优惠到期后，如公司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或者国家取消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业所

得税优惠的政策，则公司将不再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前述情形的出现均将导致公司税负的增加，进而

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到期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发行人正在筹

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事宜，如公司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或者国家取消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

业所得税优惠的政策，则公司将不再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２０１７

年度所得税需按照

２５％

计提，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按照

１５％

计提）所得税税负增加，从而一定程度影响公司净利润水平。

（十）产品质量风险

超微细合金线材可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智能机器人、蓝宝石和硅片切割等

领域，各领域客户对公司产品的功能及定位可能存在差异化需求，但对于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均有极高要

求。公司的研发能力可不断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经过多年的发展及探索，公司产品质量性能稳定，在客

户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口碑及品牌知名度。

尽管公司严格控制产品质量，相关产品也通过了主要客户的各项测试，未出现过因产品质量问题导

致的重大诉讼、仲裁等纠纷情况，但如未来公司出现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质量缺陷的情形，则将可能给公

司声誉带来较大损害，并可能导致客户就公司产品本身及其对客户造成的其他损失向公司提出索赔。

（十一）环保风险

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废水和少量废气，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装备了相应的环保设施并通过了相关主管部门的验收且持续有效运行， 公司接受环保主管部门的日常

监管，未出现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虽然公司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制度，努力确保公司不出现环境污染事故，但仍不能排除因各种原因造

成的环境污染事故的风险。

此外，随着国家进一步制定并实施更为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公司环保投入可能将进一步增加，环

保成本相应增大，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如未来公司环保设施及污染物排放无法持续符合国家

相关要求，则可能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十二）公司治理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新芳、沈晓宇父子合计持有公司

８６．１１％

的股份，

按本次发行新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计算，本次发行后，其仍将持有公司

６４．５８％

的股份，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虽然公司已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各项制度，在公司组

织结构和制度层面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但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沈新芳、沈晓宇

父子在本次发行前后对公司都处于控股地位，公司仍存在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

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表决权，按照其意愿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制定、董事选举、高级管理人

员任命、股利分配政策确定、兼并收购决策、《公司章程》修改等行为，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

此外，公司其他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通过行使相应的

职权直接参与或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损害公司整体和其他股东或债权人利益。

（十三）不可抗力风险

雷击、台风、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可能破坏公司生产设施，并可能进一步造成火灾、爆炸、环境污染

事故等次生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等事件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十四）业绩下滑风险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二、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本公司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合

同

／

订单情况如下：

（一）重要合同

１

、销售合同

序

号

销售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签订日期 合同

／

订单金额（万元）

１

湖州久鼎电子有限公司 长期买卖合同

２０１５．３．１６ －

２

晶龙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电镀金刚线

２０１６．１２．１４ ６００．００

３

阳光硅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镀金刚线

２０１７．２．１７ ３９９．００

２

、采购合同

公司与江苏江润铜业有限公司签署了《江苏江润铜业有限公司产品销售

２０１７

年度长期合同》，对纯

铜线产品的采购相关事宜作了原则性约定，双方的合作期限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与宜兴市意达铜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宜兴市意达铜业有限公司外销结转年度合同》，对纯铜线

等产品的采购相关事宜作了原则性约定，双方的合作期限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产品采购以客户实际订单为基础，单笔订单（即采购合同）的金额较小，一般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３

、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

单位：万元

序号 合同类型 合同编号 授信

／

借款期限 金额

与招商银行湖州分行

１

借款合同

２０１６

年贷字第

０６５

号

２０１６．８．２５－

２０１７．５．１６

６００．００

２

借款合同

２０１６

年贷字第

０７１

号

２０１６．９．７－

２０１７．５．１６

１

，

７１３．００

３

借款合同

２０１６

年贷字第

０８５

号

２０１６．１１．９－

２０１７．５．１６

１

，

５００．００

４

借款合同

２０１６

年贷字第

０８７

号

２０１６．１１．１１－

２０１７．５．１６

１

，

５００．００

５

借款合同

２０１６

年贷字第

０８９

号

２０１６．１１．１６－

２０１７．５．１６

１

，

６８７．００

与农业银行湖州织里支行

６

借款合同

３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６００１１０１３

２０１６．４．１８－

２０１７．４．１７

８００．００

７

借款合同

３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６００１７３０４

２０１６．６．２０－

２０１７．６．１９

７５０．００

８

借款合同

３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６００２１４４４

２０１６．７．２９－

２０１７．７．２８

８００．００

９

借款合同

３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６００２４３９３

２０１６．８．３１－

２０１７．８．３０

６５０．００

１０

借款合同

３３０１０４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４９１

２０１６．９．１４－

２０１８．９．１３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１

借款合同

３３０６２０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７３０

２０１６．１１

，

３－

２０１７．４．３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２

借款合同

３３０６２０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７５８

２０１６．１１．２２－

２０１７．５．２１

２００．００

１３

借款合同

３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７０００６４０８

２０１７．３．１５－

２０１８．３．１４

８００．００

与交通银行湖州分行

１４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Ｚ１６１２ＬＮ１５６６８０７４

２０１６．１２．２－

２０１７．９．２６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Ｚ１６１２ＬＮ１５６７２７２３

２０１６．１２．８－

２０１７．１１．２６

９４０．００

４

、融资租赁合同

序号 标的物 出租人 期限

１

金刚线生产线

８

台 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７．４－２０１７．７．４

２

金刚线生产线

９

台 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８．４－２０１７．８．４

３

金刚线生产线

８

台 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１０．２３－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４

金刚线生产线

１０

台 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２３－２０１８．１．２３

５

金刚线生产线

８

台 英吉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７．８－２０１８．７．８

６

金刚线生产线

１０

台 英吉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８．１８－２０１８．８．１８

７

金刚线生产线

１２

台 英吉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０．８－２０１８．１０．８

８

金刚线生产线

６

台 英吉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１．８－２０１８．１１．８

９

金刚线生产线

６

台 英吉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２．８－２０１９．２．８

１０

金刚线生产线

１０

台 英吉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９．８－２０１９．９．８

５

、抵押合同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织里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

号：

３３１００６２０１６００３５５２４

），约定公司以其持有的证书号为“吴土国用（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０９２５

号”的土地使用权提

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止的期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织里分行与公司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１

，

９０３

万

元整。

６

、质押合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签订了 《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编号：

Ｃ１６１２０１ＰＬ３３５５５４３

），约定公司以其应收久鼎电子

２６

，

９２０

，

７４２．３９

元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被担保的主债权

为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Ｚ１６１２ＬＮ１５６６８０７４

），

借款金额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签订了 《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编号：

Ｃ１６１２０１ＰＬ３３５７６４０

），约定公司以其应收久鼎电子

１１

，

７６７

，

６８６．７８

元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被担保的主债权

为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Ｚ１６１２ＬＮ１５６７２７２３

），

借款金额为

９４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７

、资产购买协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与湖州东尼服饰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约定东尼电子以人民币

４

，

００８．５８

万元收购东尼服饰合法拥有的位于织里镇中华东路

８８

号的产权证号为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００２１２５１６

号、湖房权证湖州市字第

００２１２５１６

号房产及对应的权证号位湖土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２１－８０７０

号的土

地使用权以及该房产相关附属配套设施。定价依据为以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

资评报字（

２０１７

）第

２００７

号】《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收购所涉及的湖州东尼服饰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价值评估报告》对东尼服饰相关资产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本次交易付款方式及期限为：自

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第一期购买价款

５００

万元；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第二期购买价款

人民币

１

，

７５４．２９

万元；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支付第三期购买价款人民币

１

，

７５４．２９

万元。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

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

心人员未有涉及刑事诉讼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未有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已披露的上述重要事项外，无其他重要事项发生。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第七节 本次发行有关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晓宇

住所：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中华东路

８８

号

联系人 罗斌斌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３２５６６６８

传真：

０５７２－３２５６６６６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春峰

住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Ｎ２１０２

室

保荐代表人： 杨帆、董向征

项目协办人： 封奇

项目经办人： 樊炎炎、高天如、陈斌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９６２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６１１

（三）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吴明德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５０１

号上海中心大厦

１１

、

１２

层

经办律师： 裴礼镜、沈国权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５１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５１１９９９

（四）会计师事务所：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张彩斌

住所： 无锡市新区龙山路

４

号

Ｃ

幢

３０３

室

经办注册会计师： 刘勇、许俊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６８７９８９８８

传真：

０５１０－６８５６７７８８

（五）资产评估机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宜华

住所： 常州市天宁区博爱路

７２

号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谢顺龙、郑超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１２２１７５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１２２１７５

（六）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七）保荐人（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八）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二、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

（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文件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三、文件查阅地址

发行人：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中华东路

８８

号

电话：

０５７２－３２５６６６８

传真：

０５７２－３２５６６６６

联系人：罗斌斌

保荐人（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８７０３０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８７０３０６

联系人：杨帆、董向征、封奇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2

日

（上接

A41

版）


